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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of Shared Mobility, Deregulation and Its Social Obstacles
冯苏苇   FENG Suwei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平台经济的兴起，共享移动性作为一种创新交通策略，快速渗透到网约车、自行车、汽车租赁及合乘等

传统出行行业。简要概述共享移动性对出行产业链的综合影响，根据平台经济特征剖析所引发的新旧业态之间利益冲突

问题。在回顾出行行业规制及其变更规律的基础上，从潜在社会风险与成本、平台治理有效性、新旧业态融合发展等角度，

指出为适应共享移动性发展，规制更新（尤其是放松管制）可能的方向和障碍。

With the introduction and evolution of technology and multi-sided platforms,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such as ridesourcing, 

bikesharing, carsharing and carpooling, so-called shared mobility, have been realized on a large scale as innovative strategies.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integrated effects of shared mobility on the transportation industries and points out the sharp interest 

conflict between the new and old types of business. After reviewing the general laws of regulation and deregulation of transportation 

industries, it analyzes the existing social obstacles such as latent social risk and cost, self-regulation of platforms and merge of the 

new and old types of business, adapting to the spreading trend of shared mobility in China.

平台经济①快速崛起为共享移动性发展

带来了契机，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对出行行业

规制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一方面，平台经济作

为共享移动性的技术载体和交易场所，很大

程度上加速了它在出行领域各个市场的渗透

和生长；另一方面，平台经济所导致的新旧业

态之间利益冲突日趋激烈，亟需出行行业规

制及时更新，引导和调节两者公平竞争、融合

发展。规制更新决定了平台经济和共享移动

性今后的走向，因此结合我国城市机动化背

景，探讨其更新方向及所存在的社会障碍具

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策价值。

共享移动性创新、规制变革及其社会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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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共享移动性及其影响

近年来，经济、环境和社会力量快速提升

了共享移动性对车辆、自行车或其他出行方

式的共享使用。在我国城镇化和机动化特定

背景下，平台经济在出行领域的快速崛起为

共享移动性提供了技术基础，共享移动性在

交通需求管理中所承担的角色、地位和作用

成为广为关注的议题。主要的共享方式②，如

网约车（Rridesouring）、共享单车（互联网

无桩租赁自行车）、汽车分时租赁以及汽车合

乘等，正在改变人们的交通选择，并对出行市

场和城市交通产生变革性影响。经验数据和

文章编号 1673-8985（2018）02-0025-04  中图分类号 TU981  文献标志码 A

①平台经济（platforms economics）一词较早出现在EVANSD. Platforms economics:essays on multi-sided businesses.Competi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2011）一文中。

类似的表述还包括sharing economy , collaborative economy, multi-sided platform, two-sided internet markets等。

②有文献认为公共交通也是共享移动性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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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表明，共享移动性对出行行为、环

境、土地利用以及社会关系产生了不可低估

的影响[1]，这些复杂的作用机制仍需更多的观

察和研究来证实。

根据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Susan 

Shaheen的定义[2]，共享移动性（Shared 

mobility）是一种创新的交通策略，出行者

通过对车辆、自行车和其他方式的共享使

用，按需获得各种交通方式的接入。它包括

各种形式的汽车共享、合乘以及应需（On 

demand）出行服务，也包括可替代的公交服

务，比如辅助公交、定制公交、私人微公交服

务（Microtransit）等。根据撮合主体的差异，

共享移动性以社会关系、企业组织、点对点

（平台经济）等3种方式进行出行活动的组织

和安排（图1），并呈现各方式之间相互叠加

的趋势。基于社会关系（家或亲缘关系、工作

关系等）的合乘行为是共享移动性最早的自

组织形式。1970年代开始，美国、加拿大等国

采用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利用内部信息技

术，对员工通勤合乘进行撮合和激励，以改变

“单人单驾”出行方式，降低个体机动化外部

成本。2010年后，随着互联网、移动终端、大

数据和云计算的推广运用，平台经济为大规

模点对点出行交易提供了关键技术和应用场

景，基于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的共享移动性服

务开始大规模进入市场，2012年非盈利的汽

车共享（Ridesharing）约占加拿大和美国

交通方式分担的8%—11%[3]。依靠社会关系、

企业组织和平台经济等媒介的撮合，共享移

动性既包括同一运载工具内部空间的非竞争

性共享（你有我有），如小汽车合乘、顺风车

和各种辅助公交等，也包括对运载工具的竞

争性共享（你有我无），如网约车、汽车和自

行车分时租赁等。

共享移动性对出行产业链以及交通参与

方产生了一系列综合影响，包括：

（1）移动终端叫车服务（App-based 

ride-hailing service）提供出行便利的同

时，转移了部分出租车和公交客流，Uber

等交通网络公司 (Transportation Network 

Company, TNC) “创造性破坏过程”所产生

的社会影响备受争议[4]，其服务可靠性与透明

性、员工保障、社会公平、与传统产业公平竞

争等问题广受关注[5]。

（2）伴随着自行车回归城市的世界性潮

流，无桩租赁自行车（共享单车）快速兴起

和拓展市场。在我国城市自行车路权有待保

障、骑行行为不规范以及公共空间管理滞后

的背景下，共享单车带来的“快速自行车化”

过程对城市管理者提出了诸多挑战[6]。

（3）共享汽车（分时租赁）兴起于1990

年代的欧洲和2000年代的美国，初期由于缺

少大规模风险投资而发展缓慢，之后运营商

选择与其他共享移动性服务（如E-delivery

网络约租车和网约车司机）进行合作。2014

年，全球约有500万共享汽车用户以及超过

10万辆共享汽车[7]。它的推广有助于降低机

动车拥有量、鼓励多模式移动性以及减少温

室气体和其他污染源[8]。

（4）MaaS（Mobility as a Service）对

出行模式、支付方式与移动性方案提供整合

性服务，并成为一种新趋势——原来提供单

一服务和移动性的公司，现在提供更有竞争

力的多模式服务。MaaS意味着从传统的个

人拥有出行工具到将出行作为一种服务来进

行消费，而多边平台粘合了出行者、交通运营

者、数据供应商和MaaS供应商，是将交通运

输转化为一种整合性服务的最佳场景。

（5）汽车制造商将新的移动性作为盈利

策略的一部分，从共享移动性中进行风险投

资并获得收益，打造可持续的交通系统。

（6） 城市成为共享移动性的扩散主场，

中央和城市地方政府加快政策供给和规制更

新，协调新旧业态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保障公

众出行服务的高效、安全、价格可承受，为行

业可持续发展做出前瞻性引导。如果说平台

充当了共享移动性“创新性扩散”的技术推

手，那么出行市场的政府规制，或者说在新旧

业态交织过程中政府主导的规则更新将很大

程度上改变共享移动性的发展方向，下节介绍

平台经济和出行市场规制。

2　平台经济与出行市场规制

2.1　平台经济崛起与冲击

随着互联网、移动终端、大数据、云计算等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大型双边平台企业在资

图1　共享移动性的分类
资料来源：由文献[3]中ridesharing分类改绘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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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推动下快速崛起，催生了个人之间以点对点

方式交易的商业模式。这种新型的互联网和

移动终端平台提供了双边或多边市场的居间

服务，降低了交易成本以及信息不对称，有利

于闲置资源接入与再利用，促进就业和释放

经济活力，被称为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

与此同时，平台经济在企业监管、税收及不正

当竞争方面也存在诸多争议，其垄断性行为、

超常盈利能力以及对传统线下实体经济的冲

击，成为普遍关注的全球性问题。

平台交易标的包括居民生活性消费品、

金融资产以及劳务等，出行领域代表性业务

包括网约车、共享单车、汽车分时租赁等，从

我国市场情况看B2C、C2C方式均有，目前

以B2C方式为主。平台经济以可接受的交易

成本为供需双方创建一个匹配[9]，交易成本降

低表现在交易者之间的信息搜寻成本、沟通

联络成本和合约签订成本，实际上是用一种

交易成本更低的租赁合约形式取代原有的买

卖合约形式[10]。由于交易成本下降，消费者满

足需求呈现出由“以买为主”向“以租为主”

的转变[11]。比如，传统出租车服务具有高的搜

寻成本和低的有效供给，司机为避免空驶而

聚集在需求量高的地段，最终降低了有效需

求，而网约车提供线上的交易撮合降低了搜

寻成本，动态定价为司机进入和退出市场时

机提供指导性信息，创造了一个真正由供给

和需求决定的有效市场[12]。

数字信息技术使线上信息成本大幅下

降，推动了共享型或协作型经济平台的兴起，

驱动因素包括全球经济背景、技术创新与突

破、参与者经济社会需求和环保态度等[10]，

即：（1）全球金融危机后产生的大量失业和

消费替代，以及各国产业转型带来的再就业

压力；（2）互联网发展、数字技术克服了点对

点交易关于信任、声誉等一系列制约共享行

为的障碍；（3）参与者个人经济因素，如省

钱、便利及高质量服务，对社群认同和增强社

会联系的渴望以及对环保的重视等。

平台的网络效应与规模经济相互叠加，

使其具有向少数大公司集中的强烈趋势③，引

发监管者对平台垄断、过度攫取消费者利益

的担忧。而它对传统行业的补充和侵蚀、以及

对原有规制的突破和违背是平台经济引发争

议最突出之处。现行监管框架主要为传统市

场所设计，在保卫传统行业商业模式（及就

业）与可能产生更广泛利益的创新模式之间，

管制者面临如何取舍的价值判断[13]。此外，平

台在各类用户和不同市场侧收集用户行为数

据方面占据优势，加剧了平台及用户之间的

信息不对称，产生“单向镜”现象④，即平台

个人信息收集及处理能力与用户有限认知能

力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用户担心丧失个人自

主、不透明、问责不足以及数据可能被用于损

害个人利益。研究发现，Uber通过“加成定

价”算法来制定价格，透明度不足[14]，平台服

务在可靠性、员工保障、社会公平以及与传统

行业公平竞争等方面也存在诸多争议[15]。

2.2　传统出行市场规制及其放松

出行市场规制是政府及相关管理机构为

达到某种特定目的，如缓解交通拥挤、维持运

行安全、降低尾气排放、保障路权公平等，通

过一定的法令、规则和标准，对各种组织和个

人的交通供给和需求决策进行引导和干预的

过程。本质上，它是政府部门在经济调节、社

会管理、公共服务等职能之外，在交通管理领

域行使其公共管制（Public regulation）职

能的过程。传统出行市场规制包括交通活动

参与者（个人和企业）及运载工具应遵循的

准入、价格、服务质量、安全保障等相关的法

令、规则和标准。

在特定种类的出行市场中，规制根据市

场特征以及可能存在的管理风险来制定具体

规则。比如出租车服务具有流动经营、随机服

务、点垄断、交易成本高、时空约束、非自由交

易、选择受限等经济学特征，使得市场自由竞

争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存在特殊的市场

失灵现象，因此在准入（司机、车辆和企业）、

数量、价格、服务质量、安全等方面采用相应

的管制措施。

一般而言，规制的变更来源于公共价值

观变化、特大事件或突发事件发生以及管理

者对行业管理的认识与经验等因素。在特定

情形下，政策制定者也会根据市场变化主动

调整监管方向，以确保行业的公平竞争。确立

之后的规制粘合了多种利益相关群体，他们

的利益随规制变更而发生变化，成为受益或

受损的各方，同时会有新的利益相关方进入

政策视域，他们对规制变更的态度和诉求各

不相同。从规制主体来看，政府与企业、政府

与公众的互动关系推动了规制的不断演进。

从变更的动因来看，规制的加强或放松与公

共价值观变化、市场变化催生的社会问题、公

共决策过程及其体制环境相关，一般会滞后

于市场变化。此外，规制的变更过程要接受一

般经济学原理的检验，只有综合考虑各利益

相关群体的诉求和损益，并使规制变更的社

会收益大于社会成本，才是社会净收益最大

的政策选项。

平台经济进入出行领域改变了消费者偏

好、产业布局、业态结构和竞争态势。2017年

7月，国家发改委、网信办等八部委联合发布

《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在

共享移动性所涉及的网约车、自行车和汽车

租赁等领域，规制也相应进行了更新和调整、

加强或放松。以出租车和网约车为例。长期以

来，出租车行业由于严格的数量和价格管制，

车辆和服务供给跟不上城市出行需求增长，

特许经营加份子钱的管理模式实现了政府、

企业、司机之间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但也造成

司企负担不均衡、冲突加大，出租车服务质量

下降而饱受诟病。自2010年易到用车在北京

地区上线测试以来，国内多个平台的涌现使

网络预约租车服务覆盖到全国数百个城市。

平台经济释放了供给端红利，部分缓解了打

车难问题，但新旧业态处于不对称管制状态，

利益冲突和矛盾日趋激化。2016年7月，由

国务院、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印发了《关于

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

意见》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

暂行办法》，以新增制度供给方式指导行业发

展。之后全国有200多个城市陆续发布了网约

③美国科技五强（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脸书）和中国互联网双雄（腾讯、阿里）的市值加在一起，逾3万亿美元，超过英国的GDP。来源：王力为，全球领袖纵论

何以监管平台巨头，财新网，中国改革，2018年第2期，2018年3月1日，http://cnreform.caixin.com/2018-03-05/101217232.html。

④“单向镜”是经济学家Pasquale在2015年提出的一个比喻，平台对个人生活的了解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用户并不了解自身数据的搜集和分析情况，以及这些情

况如何影响展示给他们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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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管理办法。在政策执行中，平台公司更为看

重线上扩展、获取规模和流量，而出租车等个体

机动化运输服务则强调线下经营活动的便捷、

安全及价格可承受，两者在经营目标上存在一

定差异，网约平台在获取地方经营执照、督促司

机合法合规经营等方面尚有较大提升空间。新

旧业态在融合发展过程中如何放松管制、营造

公平竞争环境有待进一步探索。

3　规制变革的社会障碍

平台经济有效促进了共享移动性的推广，

政府采取的政策措施及其监管力度的大小，在

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种商业模式是否能够存

续，也决定了共享移动性今后发展的速度和方

向。本节从潜在社会风险与成本、平台治理有效

性、新旧业态融合发展等角度，讨论规制变革

的可能方向及存在的障碍。

第一，线上与线下经营模式之间存在目

标冲突，平台与供需双方权利不对等，即使规

制明确了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如果政策执行

不力或不到位，运营过程潜在的社会风险与

成本仍可能发生外溢。传统运输服务的实质

是企业组织运力、完成人或物的线下空间移

动，需求与供给双方需要直接发生关联，企业

是运输活动的第一责任人。而平台的目标是

运用营销策略产生间接网络效应⑤，尽可能多

地粘合供需双方，作为流量入口获取大规模

数据，以实现范围经济效果。服务需求方和供

给方分别与平台建立代理关系，再形成服务

关系，这种以平台为中心的委托代理关系，与

传统的服务供给者和需求者直接关联的机制

存在实质性差异[16]。

比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

暂行办法》明确平台企业的主体责任不仅是

信息撮合责任，而且是承运人责任，一旦发生

服务或事故纠纷，平台首先要承担全部责任。

而实际竞争中，为了进入新市场、争夺入口和

流量，一些平台不惜采用低价、补贴等方式粘

合非法客运，甚至允许异地司机和车辆跨境

经营，并为司机报销行政罚款。这种“平台+

黑车”的运营方式在遭遇纠纷、事故、犯罪等

问题之后，只能依靠个人协商、社会调解或法

律途径加以解决，管理部门为维护市场秩序

不得不付出高昂的执法成本。

第二，巨型平台企业在多个共享移动性

领域形成了对原来市场的互补或替代，服务

稳定性来自平台自监管治理模式是否有效，

也决定了新业态对传统服务的渗透程度。传

统的共享发生在家人、亲戚和朋友间，是人际

关系网络上的强连接，具有互利互惠的价值

导向。平台并未过多依赖政府监管，而是依靠

人们自我监督和彼此信任的“弱连接”机制，

让陌生人通过互联网参与商业化交易[17]，采

用对所有参与者都开放的社会关系来实现相

同的目的，并不明确指定参与者的行动[10]，具

有去中心化的特征。交易过程也是人际关系

重构过程，满足参与者对社群的认同和增强

社会联系的渴望，但却很难通过平台获得可

持续的社会联系。此外，平台上出现的伪造评

价还会造成偏差，导致网络信任下降，不利于交

易完成[18]。可见，平台对交易关系保持开放性以

获得更多的用户接入，这种“弱连接”机制

和自监管模式还有待市场的检验，是否需要

引入内外部监管机制取决于参与者之间的信

任程度，信任程度低的时候需要设立监管体

系，反之则不需要[19]。

第三，平台经济快速发展使新旧业态尚

处于不对称监管状态，规制如何引导两者公

平竞争、融合发展是值得积极探索的方向。多

种共享移动性服务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市

场格局与消费模式，对传统产业和原有的规

制体系产生了冲击，比如，各地网约车管理办

法均对准入条件（平台、司机和车辆）做出

了规定，但网约平台运用低价、折扣和积分

等营销手段粘合了大量非法营运的司机和车

辆，使一些城市原有的出租车数量管制几乎

不再发挥作用，导致个体机动化服务局部供

给过量，引发司机超时工作的隐患。传统出租

车行业仍然处于数量、价格等强管制状态，不

利于参与市场竞争、稳定营收。平台进入退

出壁垒较低的经济特征决定了市场上总会有

多个竞争者存在，是一个可竞争市场，用户需

⑤间接网络效应是指平台通过营销手段使市场一侧的用户增加，另一侧用户也相应增长的现象。而直接网络效应，是指由于平台提供了社会互动机会，消费者被平台

上的其他消费者所吸引，他们从各自的体验中获益。

注释

要不断对信息中介进行选择，而传统出行产

业由于规制约束无法参与充分竞争而处于劣

势，长此以往市场难以提供稳定可靠的出行

服务。因此，对公交、出租车以及汽车、自行车

等租赁业应进一步放松管制，鼓励企业参与

竞争，推动建立线上线下合作机制以及利益协

调机制，将有助于共享移动性的扩散和发展。

4　结语

在西方机动化发达的国家，共享移动性在

推动小汽车合乘增长、有效利用资源、引导环境

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等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社会

价值[1]。对我国高密度城市而言，公交为主导的

供给方式以及公交优先的政策背景使共享移动

性具有天然的生长环境和发展优势。共享移动

性已经改变传统出行市场格局，更多的市场参

与者，包括出行者、服务供给和运营方、中央和

地方管理部门进入其视域范畴，新旧业态的更

迭也涉及多方利益主体多元价值取向和利益诉

求，规制作为引导产业良性发展、协调利益冲突

的工具，必然发挥更大的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共享移动性与机动化的互

动关系具有两个方向，共享移动性既可以将出

行者从公交方式抽离出来，加剧私人机动化趋

势，也可以合乘、顺风车等“共享”车辆空间方

式减少小汽车的拥有和使用。在人类历史的进

程中，重大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变革都需要相

应的制度供给。在改善移动性和安全性、可持续

发展的政策目标下，规制更新需要进一步评估

扩大共享移动性的潜在收益和风险，考虑每种

共享服务特征及规制能力，权衡安全要求的效

能和成本，以及服务扩张可能对特殊群体（如

不使用智能手机的用户、残疾人、老年人等）产

生的潜在社会不公平，鼓励新旧业态的公平竞

争、融合发展。

（致谢：感谢上海交通大学黄少卿、《中国交通报》杨红

岩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方嘉雯等给予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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